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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0/2021_2022__E7_AC_AC_

E5_8D_81_E7_AB_A0_E8_c33_40114.htm （一）证券投资基金

的设立审批 我国对基金设立实行的是审批制，即对基金的设

立进行实质性审查。 基金设立审批的主要核准程序和内容如

下： 1．对基金设立申报材料进行齐备性审查。 2．对基金设

立申报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查。即中国证监会根据有关法律规

、规章所规定的基金设立条件进行审查。 3．由基金发行审

核专家评议会对基金设立申报材料进行评议。 4．由中国证

监会对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。决定批准的，出具批

复文件；不予批准的，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，并说明理由。 (

二)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监管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是指封闭式基金

的发行和开放式基金的认购、申购和赎回活动。证券投资基

金销售监管即对封闭式基金发行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发

行认购、申购、赎回活动的监督管理活动。 我国对证券投资

基金销售的监管主要包括销售业务资格和销售行为监管两个

方面： (三)信息披露监管的原则 基金信息披露监管的原则是

以制度形式保证基金做到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及

时，最终实现最大限度保护基金持有人合法权益的监管目标

。 (四)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与交易行为的日常监管 证券投资基

金投资运作是基金管理公司最核心的业务，同时也是直接与

广大投资者利益关系最密切的业务。监管部门对证券投资基

金投资和与交易行为的日常监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1．证

券投资基金投资的比例监管； 2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制度监

管； 3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信息披露监管； 4．证券投资基



金交易行为的监管； 5．对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与交易违法违

规行为的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